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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变更 

之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前次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前次

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前次重大资产置换”）的独立财务顾问，

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

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要求，对公司本次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变更的情况

进行了核查，出具如下核查意见。 

 

一、关于前次重大资产置换做出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情况的核查 

2011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以其

拥有的钢铁相关业务资产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鞍钢集团”）拥有的

鞍钢集团鞍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鞍钢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100%

股权、鞍钢集团投资（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100%股权进行资产置换，从而实现

公司主营业务向铁矿石采选、钛精矿提纯、钒钛制品生产和加工、钒钛延伸产品

的研发和应用业务转型。该次重大资产置换事项已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关于核准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方案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2076 号）核准。 

前次重大资产置换过程中，为解决原有的同业竞争，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

鞍钢集团出具《关于避免与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承诺： 

“（一）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注：本承诺所指本公司为鞍钢集团）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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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最大努力逐步促使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现有的铁矿石采选业务达到上市条件，在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现有铁矿石采选业务符合上市条件且相关操作合法合规的前

提下，在本次重组完成后 5 年内将其注入攀钢钒钛。 

（二）本公司未来在行业发展规划等方面将根据国家的规定进行适当安排，

在本公司与攀钢钒钛具有同等投资资格的前提下，对于新业务机会（本承诺中所

有新业务均指与攀钢钒钛铁矿石采选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新

业务），本公司应先通知攀钢钒钛。 

如攀钢钒钛接受该新业务机会，本公司需无偿将该新业务机会转让给攀钢钒

钛，如攀钢钒钛拒绝该新业务机会，本公司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才有权进行

投资。 

此后若攀钢钒钛提出收购要求，本公司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仍需将新业

务机会所形成的资产和业务以合理的价格及条件优先转让给攀钢钒钛。” 

此外，鞍钢集团出具了《关于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 

“（一）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注：本承诺所指本公司为鞍钢集团）将

尽最大努力逐步促使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现有的铁矿石采选业务达到上市条件，除

政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影响外，在本次重组完成后五年内将其注入攀钢钒钛。 

（二）为切实解决同业竞争，在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前

提下，本公司将在前述五年期限内采取资产托管的方式作为过渡期的保障措施。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六个月内，本公司与上市公司签署《托管协议》，将鞍山钢铁

集团公司现有的铁矿石采选业务（以下简称“托管业务”）交由上市公司（以下

简称“托管方”）进行托管，直至不存在同业竞争为止。在托管期间，托管方有

权代替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的规定就涉及托管

业务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并将充分利用自身业务经营管理优势和有效资源，及

时解决相关业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保证托管业务正常运作。 

本承诺函在承诺事项未完成前且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期间内

持续有效。” 

2012 年 6 月 28 日，鞍钢集团与公司签署了《托管协议》，履行在过渡期内

通过资产托管方式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截至 2016 年 8 月 20 日公司公告本次重

大资产出售方案公告前，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 

 



关于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变更之核查意见 

 3 

二、关于本次承诺变更事项的核查 

2016 年 8 月 20 日，公司公告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及重大资产出售

暨关联交易预案，公司拟将其全部铁矿石业务资产出售给鞍钢集团。同时，公司

公告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承诺事项的公告》，具体承诺变更情况及核查

意见如下： 

（一）实际控制人变更前次重大资产置换承诺事项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根据鞍钢集团的说明： 

1、目前铁矿石市场价格较鞍钢集团 2011 年 11 月 22 日作出将该等资产

注入攀钢钒钛承诺时出现大幅下跌，当前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其他未上市铁矿石业

务处于亏损状态，鞍钢集团继续向攀钢钒钛注入铁矿石资产已不具备实施基础； 

2、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攀钢钒钛拟将其全部铁矿石业务资产出售给鞍钢集

团其他下属企业，即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公司与鞍钢集团在铁矿石采选业

务上的同业竞争情况将彻底消除。因此，鞍钢集团决定，鞍山钢铁集团公司铁矿

石采选业务将不再注入攀钢钒钛，鞍钢集团 2011 年 11 月 22 日作出的资产注入

承诺在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终止；在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前，鞍钢集团将

继续采取资产托管的方式，将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现有的铁矿石采选业务交由攀钢

钒钛进行托管，该项托管在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终止。 

（二）变更后的承诺 

2016 年 8 月 15 日，鞍钢集团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认为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公司与鞍钢集团在铁矿石采选业务上的同业竞争情况

将彻底消除。鞍钢集团铁矿石采选业务将不再注入攀钢钒钛，鞍钢集团 2011 年

11 月 22 日作出的资产注入承诺在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终止；在本次重大资

产出售完成前，鞍钢集团将继续采取资产托管的方式，将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现有

的铁矿石采选业务交由攀钢钒钛进行托管，该项托管在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

终止。 

（三）关于鞍钢集团变更承诺事项的核查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规定，变更方案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上市公

司应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承诺相关方及关联方应回避表决。独立董事、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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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应就承诺相关方提出的变更方案是否合法合规、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或

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发表意见。 

前次重组财务顾问经核查后认为，就本次承诺拟变更的事项，公司已履行了

董事会审议程序，取得了独立董事、监事会就实际控制人变更是否合法合规、是

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或其他投资者的利益的意见，并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义

务。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承诺变更事项仍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的说明，上述承诺变更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由承诺方及其关联方以外

的股东表决通过，是公司实施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前提条件。公司后

续将提请股东大会就上述变更承诺事项予以审议，并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予

以表决。综上，前次重组财务顾问认为，如公司能够按照上述承诺履行本次承诺

变更的后续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则公司本次承诺变更事项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

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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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

公司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变更之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9 月 13 日 

 


